
 
    
 
 
 
 
 
                                                  
 
 
 
 
 
 
 
 
 
 
 
 
 
 
 
 
 
 
 
 
 
 
 
 
 
 
 
 
 
 
 
 
 
 
 
 
 
 
 
 
 
 
 
 
 
 
 
 
 
 
  

  
 
 
 
 

  

30 号”）的通知”，以及后来江下达各种密令口头传达，用

谎言定罪使镇压步步升级，证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基于江

泽民个人意志的。这是江为获取绝对权力发动的一场“文革”

式政治运动，同时把整个国家拖入空前的道德危机之中。 
截至 2004 年 6 月 2 日，法轮功学员至少有 975 名被迫

害致死，6000 人被非法判刑，超过 10 万人被非法劳教，成

千上万的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遭受精神和肉体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2000年 8月29日在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起

诉了江泽民；根据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群

体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等相关条款，2002 年 10 月，

江泽民在美国被控犯有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此

后，在比利时、西班牙、德国、台湾、韩国等对江提起诉讼。

■ 群体灭绝：江泽民成立了专职镇压法轮功的“610 办公

室”。这个不具任何法律依据、被江授予操控一切国家权力

机关、可任意支配国家资源的超级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名誉上搞垮、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

■ 酷刑：在江泽民的“打死算自杀”、“杀无赦”等密令的

指使下，对不愿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使用了百余种酷刑，

包括：钢筋条、狼牙棒、电棍等毒打；电击阴部、女学员乳

房、男学员阴茎、脚底等人体敏感部位；开水烫、打火机烧、

烫刑、烙铁烙…；坐老虎凳、铁椅子、强奸、轮奸、烟头烧

烫女学员阴部、强迫堕胎、性侮辱未成年少女；吊刑、铐刑…

■“转化”——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转化”主导

了群体灭绝的全过程：暴力、高压宣传和“洗脑转化”，迫

使被“转化”者在精神死亡或肉体死亡之间选择：转化——

精神死亡，不转化——酷刑致死，用株连政策与谎言，煽动

家庭与公众仇恨法轮功学员，逼迫学员转化；用株连法胁迫

各级党政、司法负责人，层层落实“转化率”，以此作为考

察各级官员政绩的最重要指标。 

■ 为镇压不惜一切代价，出卖国家利益：自 1999 年镇压以

后，为换取世界对江氏迫害法轮功的沉默，不惜一切代价收

买外国政府、媒体、财团、公司。他为监控法轮功耗资几十

亿让儿子搞「金盾」工程，直接掠夺国有资产。镇压中形成

了以江氏家族为核心、道德败坏的贪污腐化集团，大批应受

到法律制裁的不法官员因追随江氏迫害法轮功而受到庇护。

鉴于此，「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誓将江泽民迫害

法轮功的一切罪行追查到底，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

“追查国际”将汇集全球一切正义力量，与国际法庭、刑事

机构、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配合，将江泽民和一切死心塌地

追随其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官员、杀人凶手等绳之以法。

国际组织通告追查“群体灭绝、

酷刑、反人类”罪首犯江泽民
【明慧网 2004 年 5 月 27 日】国际追查组织 2004 年 5

月 25 日发出通告，追查“群体灭绝、酷刑、反人类”罪首

犯江泽民。通告摘要如下： 
从 1999 年 4 月 25 日晚，江写信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

有关领导人，提出“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到 6 月 13 日，

江责令中央办公厅下发了题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

“法轮功”问题的讲话》（“绝密”，代号：“中办发电 [1999]

法网在收 

江泽民对法轮功的全面非法镇压，已经不仅仅是给法
轮功学员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与每一个人都有莫大的关
系，没有这场浩劫人们会生活得更好。 
   法制浩劫：法律界权威人士指出，江 XX 镇压法轮
功完全违反我国宪法，是先定罪，后立法。其直接下令成
立镇压机构——“610 办公室”，该机构有超出中国现有
宪法和法律的权力和任意使用的资源。事实上“610”成
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私人指挥系统和执行机构。镇压法
轮功是中国法制和民主的急速倒退。 
   道德浩劫：采用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
善、忍”的信仰；威逼和利诱官员、警察胁从犯罪；株连
全社会违背良知；甚至以出卖国土和中国的市场，换取某
些国家对迫害的沉默。对“真善忍”信仰的铲除，对“假、
恶、暴”的推崇，是对人类良知的灭绝。一心向善的满门
遭迫害，无恶不作的升官发财，道德沦丧，贪污腐败蔓
延…… 社会将走向何方? 
   经济的浩劫：江泽民动用中国经济资源的四分之
一来迫害法轮功；2001 年 2 月一次性拨 40 亿监控法轮功
学员；后来又一次性投入 42 亿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
仰的“洗脑班”。每年累计上千亿元雇佣了数百万人参与
迫害法轮功；媒体造假宣传、信息封锁耗费了国家大量资
金；大量特工被送往海外；巨资买通海外中文媒体…… 

  民族尊严的浩劫: 江泽民残酷镇压法轮功的

暴行，引起了世界各国的谴责和愤慨，加上其出卖国土、

腐败等劣行让民族为之蒙羞。 

文革十年是中国经济、法制、道德等各方面倒退的

十年，浩劫结束后中国才有了发展。今天历史在重演，结

束浩劫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所有正义之士和法轮功学员

一起尽早结束这场民族的浩劫。 

民族浩劫  关系你我

“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
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
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
底” —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成立。

行天理 再现公道  匡扶人间正义

残害善良 天理不容
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 截止到 2004 年８月，

透过大陆层层信息封锁，目前能确认的被迫害致死的
中国法轮功学员，人数已上升至１０２０人。而据大
陆公安内部统计，截止到 200１年 10 月底在劳教所
等场所死亡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已达 1600 人。据明慧
网 2004 年 4 月 12 日为止的消息，迫害致死案例分
布在全中国 3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被迫害
致死者中，妇女约占 51.7%，50-70 岁的 
至少有 6000 人被非法
判刑; 超过 10 万人被
非法劳教;数千人被强
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
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
摧残；大批法轮功学 
员被绑架到强制 
放弃信仰的“洗 
脑班”遭受精神 
折磨，更多人受到不 
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
经济敲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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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都市王荣轩、李春城、葛红林、

王体干等不法分子发出追查通告 

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法网在收 

法轮大法，迄今已洪传六十多个国家，上亿人修炼。收到来自世界各国政府和机构的褒奖一千多项。
为制止江氏集团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已在 21 个国家 32 次正式起诉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等人。

更多真象，请用国外邮箱发空电邮至 article@goodarticle.org就会得到帮助；或给d_ip@bellsouth.net发空电邮，用收到的IP（加Https://）去您想去的地方。

 

为了善良人的自由和尊严，为了制止迫害者无度行恶，法轮功学员开始利用法律手
段寻求正义的历程。 

 江泽民在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德国、韩国、希腊、台湾被以“群体灭绝罪”、“酷
刑罪”、“反人类罪”起诉。其帮凶罗干、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等也在不同的国
家被正式起诉。刘淇、夏德仁、赵志飞已经被法庭判定有罪。 

 2003 年 11 月 26 日全球审江大联盟向海牙国际法庭递交江泽民罪状。 

 

欧、美、亚、澳的一
百多个团体和个人
共同成立“全球公审
江泽民大联盟” 追
究其迫害法轮功 出
卖国土，贪污腐败等
罪行。（2003.9.30）

 最近江氏帮凶、前教育部长、现任国务委员国务委员陈至立
在非洲国家坦桑尼亚被起诉并被传唤亲自到庭应诉，在中国高 

层引起震动，人们已意识到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无法逃脱为自己犯下的迫害罪行负责。 
 “法网恢恢”网站已收录了近两万五千份参与迫害法轮功单位和个人的详细资料，这些人因
私出国访问都将面临法律起诉。 
 45 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不法人员被列入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监视名单。其進入加拿大可导
致被拒发签证、或被禁入境，甚至会因其犯下的“反人类罪”在加拿大遭到起诉。 
 审江案震动中南海, 高官纷纷“留后路”，私下整理 “文件”证明自己是执行江泽民和“610”
办公室（江泽民设立的迫害专署机构）的命令。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变的天理，那些被谎言利用来迫害法轮功的人，法轮功学员真的不

愿看到他们因无知而遭受法律和天理的惩罚。法轮功学员仍不断的讲清真象，渐渐的越来越多的
人们明白了，用自己的方式传播着法轮功的真象，抵制着这场迫害：一些地方干部主动保护辖区
内的法轮功学员；一些警察和 610 工作人员不再参与对法轮功的行恶；一些被利用来做打手的监
狱犯人，甚至修炼起了法轮功。越来越多的人也因善待大法而获得福报，法轮功学员坚信所有善
良人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此通告立即发往四川省成都市 
SCH -0002 号，2004 年 5 月 1 日 

（摘要）在本组织展开一系列就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
迫害罪行的调查过程中，有大量证据显示，中国四川省成都市
是中国大陆法轮功遭受迫害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截至 2004
年 4 月 30 日，确认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 31 名（指迫害
事实经过、被迫害人及凶手已经被确认的案例，大量尚未完全
核实清楚的案例未包括在内）。该市参与迫害人员对法轮功学
员迫害的手段残酷，情节极其严重。 

本组织根据 “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
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
查到底” 的追查原则，对在迫害罪行中涉嫌负有主要责任、犯
有严重罪行的人员进行追查，下列人员作为第一批被追查对
象： 

王荣轩(前成都市市委书记、省委常委)：鼓励镇压法轮功
学员。任职期间要求管辖区县要贯彻镇压法轮功，积极配合迫
害，表彰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其任内 15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致死。 

李春城(前成都市市长，现任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葛
红林(成都市市长)：多次在会上作报告时发表镇压法轮功的谈
话，表态要坚决查处取缔法轮功。 

王体干(前成都市政法委书记、现任市委副书记，市人大
副主任)：此人为成都市主要迫害法轮功的官员(成都市 610 主
要负责人)。2001 年 9 月 9 日在成都市十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回顾发表会上，报告成都市委成立了四千三百多个小组，
积极对法轮功学员执行“教育转化”工作，公开展示转化“成
绩”，强调对于不配合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坚决打击并安排专人
进行 24 小时监管。 

李建(前成都市公安局局长，现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在其公安局长任内，成都的各地派出所、看守所不间断的镇压
迫害法轮功学员，2000 至 2003 年 10 月至少 24 名成都法轮功

学员被迫害致死。 
苏培玮(前成都市副市长，现任成都市委常委、市委

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2003 年 10 月就职成都市公
安局局长至今，至少有4名法轮功学员被成都各地公安局、
派出所、看守所迫害致死，苏培玮做为公安主管机关负责
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侯雄飞(前宣传部长)、何华章(现任宣传部长)：在两
位前后任宣传部长任内举办“反法轮功图片展”与“反法
轮功宣传揭批工作座谈暨颁奖会”，试图将镇压合理化，
为迫害推波助澜。 

周光荣(现任成都市卫生局局长)、杨青(前成都市卫生
局局长)：在两位前后任卫生局局长的任内，成都市辖区
的几所医院配合公安与 610 单位，强行为多位法轮功学员
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强迫灌食、强行过度输液，尤其
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罪行最为严重，已知至少有
4 位法轮功学员死于该医院。 

鉴于王荣轩、李春城、葛红林、王体干、葛红林、李
建、苏培玮、周光荣、杨青等涉嫌操纵、指挥成都市迫害
法轮功，对所有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负有难以推卸的
直接责任，“追查国际”从即日起，对他们进行立案追查，
进一步核查其犯罪事实，同时将已经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提
交给国际法庭、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并对其参与迫害法
轮功的违法行为进行起诉和曝光，根据“迫害信仰自由的
外国官员及配偶和子女不得进入民主国家”的有关法案，
将其犯罪记录递交各国海关和移民部门备案。 

本组织欢迎知情人收集并保存上述人等迫害法轮功
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包括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及
其贪污腐败、拥有不法资产尤其海外资产的情况，在适当
的时机以安全可靠的方式送交本组织。有条件的可以带到
国外邮寄给我们。中国实行网络、电信监控，请您注意安
全。本组织将对您的正义之举给与特别的感谢和嘉奖。 


